新北市平溪區菁桐國民小學110學年度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實施計畫
111年04月24日訂定
111年4月26日第1次修訂
1、 依據：
1、 傳染病防治法。
2、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3、 新北市校園COVID-19學生照護防疫應變計畫
2、 目的:
1、 為維護教職員工生的健康與權益，確保校務工作順利推展。
2、 落實防疫宣導、整備、應變與輔導等相關措施，避免疫情擴大引發群聚感染事件。
3、 遇有疫情發生能即時做好完善處置及課程教學規劃。
4、 妥善照顧師生健康，減少師生與家長疑慮。
3、 實施對象:本校教職員工生及入校人員。
4、 防疫專責小組執掌：
	防疫專責小組
	職    稱
	職               責

	指揮官
(防疫長)
	校    長
	1. 負責統籌及督導全校防疫工作。
2. 主持防疫會議及重大事件之決策。
3. 各項對外通知書及資料審核修訂。
4. 負責通報督學相關疫情工作。

	執行秘書
(副防疫長)
	教導主任
(國小部)
	1. 負責防疫工作之計劃訂定。
2. 綜整國小部整體防疫措施及疫情狀況並陳報校長室。
3. 瞭解國小部防疫處理過程，必要時協助召集人，通知教職員及家長。
4. 國小部停課通知書發放擬訂事宜。

	
	幼兒園主任
(幼兒園)
	1. 綜整幼兒園整體防疫措施及疫情狀況並陳報校長室。
2. 瞭解幼兒園防疫處理過程，必要時協助召集人，通知教職員及家長。
3. 幼兒園停課通知書發放擬訂事宜。

	健康醫護組
	護理師
	1. 統籌管控全校防疫物資分配及發放工作。
2. 協助確診或居隔之教職員工生衛教工作及返校後照護事宜。
3. 疫情發生時負責衛生單位聯繫及資料提供。
4. 學生量測紀錄表製作及保管。
5. 每日彙整統計確診或居隔案例之教職員工生數據。
6. 負責校園疑似傳染病系統通報工作。
7. 負責個案居家隔離通知單發放。

	環境設備組
	組長：總務主任
組員：幹事、警衛
	1. 統籌規劃校園環境清消事宜。
2. 校園人員進出管控。
3. 協助防疫所需物品領取、採購及發放。
4. 協助體溫量測工作。
5. 負責校園公共區域清消工作。

	宣教通報組
	訓育組長
	1. 負責校園防疫衛教宣導事宜。 
2. 負責防疫通報案件資料彙整並進行校安系統通報及後續追蹤續報。
3. 個案有就醫需求協助聯繫家長及相關單位進行就醫後送事宜。
4. 疫情發生時掌握學生出缺勤狀況並彙報。

	課程教學組
	組長：教務組長
組員：資訊老師
	1. 協助線上教學課程安排及教授事宜。
2. 負責安排請假老師代課事宜。
3. 協助線上教學相關設備整備提供及支援。

	關懷輔導組
	輔導主任
	1. 負責每日關懷確診或居隔教職員工之身心狀況並彙整陳報校長室。
2. 學校相關疫情通知書擬訂發放(未達暫停實體課程事件或班級)。

	基本照顧組
	國小及幼兒園班級導師
	1. 每日落實班級消毒工作。
2. 掌握每日學生出缺勤狀況。
3. 協助學生基本資料建置。
4. 隨時注意學生身體狀況，有相關症狀請即送至健康中心處置。
5. 負責各班線上教學課程教授。
6. 協助各班確診或居隔個案疫情調查工作並陳報健康中心及訓育組。
7. 每日關懷班級學童健康狀況並彙報健康中心。
8. 與學童家長保持密切聯繫並視家長反應事項適時回報輔導室。

	機動支援組
	科任教師
	1. 機動協助各項防疫工作。
2. 負責各任課課程線上教學教授事宜。
3. 協助學校各科任教室清潔消毒。


5、 防疫措施：
1、 健康管理：
1. 請家長協助於孩子每日出門前幫量體溫並記錄，發現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請落實生病不上課，儘速配戴口罩就醫，並在家休養至恢復健康再返校上學，隨時與學校保持聯繋。
2. 上課日全校師生每天早上入校、中午用餐前量測體溫 2次並紀錄，如發現學生額溫超過37度者，健康中心將在實施耳溫槍測量耳溫，耳溫超過37.5度或有其他身體不適，通知家長帶回就醫。
3. 請班級導師及授課老師注意學生是否有發燒、咳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如有以上症請立即通知護理師進行檢測處理。
4. 若發現學生或教職員工有發燒、咳嗽、呼吸困難等疑似症者，立即強制其戴上口罩，隔離於獨立空間並通知家人，請其立即就醫診治，及落實生病不上班、不上課，後續並追蹤其診治狀況，如經醫師診斷為疑似或確診案例者，立即執行校園傳染病通報程序，並實施班級消毒等相關防疫措施。
5. 學校如出現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病例，則與確診病例一起上課之同班同學老師、社團或其他活動有接觸之同學老師均應列為確診病例接觸者，並由衛生單位開立接觸者居家隔離通知書。
6. 當學校出現確診病例時，應暫停各項大型集會活動，如兒童朝會、社團活動、運動會等群聚活動。
7. 通報作業：
(1) 如發現疑似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生，立即通報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或撥打1922 協助轉診。
(2) 立即通報教育局，並至「教育部校園安全通報網」進行校安通報及新北市「校園疑似傳染病通報系統」進行通報。
2、 門禁措施：
1. 即日起，師生、洽公人員等統一由大門進入校園，且需打滿2劑新冠疫苗及第2劑滿14天，再由警衛先量額溫(超過37度時，需再通知健康中心透過耳溫槍複檢，耳溫超過 37.5者一律禁止進入學校)及酒精噴雙手消毒，無特殊異狀者方可進入校園，並請全程配戴口罩。
2. 自即日起，因疫情嚴竣，除學校教職員、學生及洽公人員外，校園不對外開放。
3、 防疫物資
1. 本校防疫物資由健康中心統一管控調配。
2. 	針對防疫物資定期清點盤查，視使用狀況隨時進行採購補充，以備足儲備需求量。
6、 	疫情管控
1、 校園有密切接觸者或確診足跡
1. [bookmark: _Hlk101859801]校園有密切接觸者：
	情形
	處置方式
	備註

	師生與校外確診者有接觸史
	1. 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配合政策進行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完成自主防疫及快篩陰性後始可到校。
2. 未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判斷有高風險時，建議配合居家隔離天數，期間暫停到校採線上教學模式；達居家隔離天數快篩陰性後可恢復到校。
	密切接觸者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天數依疫情指揮中心規定

	師生與校內確診者有接觸史
	1. 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配合政策進行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完成自主防疫及快篩陰性後始可到校。
2. 未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依接觸風險評估，若有高風險疑慮，則暫停實體課程3日，並評估無傳播疑慮時恢復到校。
	


2. 校園有確診者足跡：
	情形
	處置方式
	備註

	教職員工為確診者
	1. 導師為確診者：該班學童均屬密切接觸者，該班學童配合政策進行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完成自主防疫及快篩陰性後始可到校。其餘校內師生依接觸風險評估，判斷為密切接觸者，依師生與校內確診者有接觸史模式處置；其餘校內未屬密切接觸者師生若仍有高風險疑慮，則全校或年段群組暫停實體課程3日，並評估無傳播疑慮時恢復到校。確診者需符合解隔條件及完成自主健康管理後始恢復上班。
2. 行政科任及職員工為確診者：確診者需符合解隔條件及完成自主健康管理後始恢復上班。校內師生依接觸風險評估，判斷為密切接觸者，依師生與校內確診者有接觸史模式處置；其餘則正常上班上課。
	1. 密切接觸者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天數依疫情指揮中心規定。
2. 無症狀、輕症確診者的解隔條件，符合下列任一條件都可解除隔離治療，進行7天自主健康管理。
(1) 距離發病日或採檢日第4天內，追蹤2次快篩或PCR陰性，或CT大於等於30。
(2) 在發病採檢日第5到9天，追蹤1次快篩或CT值大於等於30。
(3) 發病後10天，不須採檢就可解隔，仍需自主健康管理7天。

	學生為確診者
	1. 國小學生為確診者：該班導師及同學均屬密切接觸者，配合政策進行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完成自主防疫及快篩陰性後始可到校。其餘校內師生依接觸風險評估，判斷為密切接觸者，依師生與校內確診者有接觸史模式處置；其餘校內未屬密切接觸者師生若仍有高風險疑慮，則全校或年段群組暫停實體課程3日，並評估無傳播疑慮時恢復到校。確診者需符合解隔條件及完成自主健康管理後始恢復上課。
2. 幼兒園學童為確診者：幼兒園全園師生配合政策進行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完成自主防疫及快篩陰性後始可到校。其餘校內師生依接觸風險評估，判斷為密切接觸者，依師生與校內確診者有接觸史模式處置。未有接觸者正常到校。確診者需符合解隔條件及完成自主健康管理後始恢復上課。
	


2、 課程實施模式
1. 校園發生疫情時，是否暫停實體課程以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標準為判斷基準。
2. 若需暫停實施實體課程，以各班級或各年段為群組，以年段本校共分成幼兒園、低年級、中年級及高年級四群組。
3. 確診居隔者依確診居隔處理流程辦理，完成自主。
4. 學校發生疫情類型及處置：
(1) 確診者有校內足跡
	疫情類型
	課程處置方式

	導師為確診者
	1. 國小部：確診導師任教班級配合於其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期間採線上教學模式；該導師課務派代處理。
2. 幼兒園：全園其餘師生進行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期間停止上課。密切接觸者師生回校上課後，確診老師未回校前所遺課務派代處理。

	學生為確診者
	1. 國小學生為確診者：該班導師及同學屬密切接觸者進行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期間採線上教學模式。有任教該班科任教師非屬密切接觸者仍正常到校，任教該班課務採線上教學。確診學生符合解隔及完成自主健康管理後恢復到校。
2. 幼兒園學生為確診者：全園其餘師生屬密切接觸者進行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期間停止上課。確診學生符合解隔及完成自主健康管理後恢復到校。

	科任老師為確診者
	1. 屬密切接觸者學生：配合進行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期間採線上教學模式，確診老師課務派代。
2. 非屬密切接觸者學生：正常到校上課，確診老師課務派代。

	行政職工為確診者
	1. 屬密切接觸者學生：配合進行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期間採線上教學模式，若為幼兒園幼童則停止上課，確診者若有課務則派代。
2. 非屬密切接觸者學生：正常到校上課。


(2) 確診者無校內足跡
	疫情類型
	課程處置方式

	師生為確診者無校內足跡
	[bookmark: _GoBack]屬確診者師生自知情時即刻停止到校，配合政策達解隔及完成自主健康管理後恢復到校，未到校期間採線上教學或辦公，確診教師若有課務則派代。


(3) 師生為密切接觸者有校內足跡
	疫情類型
	課程處置方式

	師生與校外確診者有密切接觸且有校內足跡
	有被匡為密切接觸者師生自知情時即刻暫停到校，暫停到校期程以當時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天數為基準，未到校期間採線上教學或辦公；校內與其有接觸師生仍正常到校加強自主健康管理。若該密切接觸者於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期間轉為確診，則依確診者有校內足跡模式處置。


(4) 師生為密切接觸者無校內足跡
	疫情類型
	課程處置方式

	師生與校外確診者有密切接觸無校內足跡
	有被匡為密切接觸者師生自知情時即刻暫停到校，暫停到校期程以當時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天數為基準，未到校期間採線上教學或辦公。


7、 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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